
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

信用分类管理办法

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及必要性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市政府关于

印发<上海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沪

府发〔2016〕111 号），明确环保部门要加强对场地环境调查

评估与治理修复从业单位的监督检查，组织开展对从业单位

项目完成情况的抽查检查和考核评估，检查结果纳入到社会

诚信体系进行管理，并向社会公开。

2018 年 8 月 3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第八十条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应当将从事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

控、修复、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等

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的执业情况，纳入信用系统建立信用记录，

将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

2021 年 9 月 1 日，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管理办法（试行）》

（环土壤〔2021〕53 号）相关要求，生态环境部建设完成“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

信用记录系统”并启用，要求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从业

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在信用记录系统中记录从业单位和个人

执业情况信用信息。

2023 年 7 月 25 日，上海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第四十七条规定：生态环境部门和其他负有

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根据从事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的信用情况，实施信用分类管

理。

近年来国家对土壤修复行业的投入巨大，土壤管理规范

逐步制定完善，土壤行业标准及技术导则也逐步修订发布。

市生态环境局自 2019 年起对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项目

开展年度抽查发现，各从业单位开展的项目水平参差，导致

部分地块调查结论存疑或修复不达标。因此亟待制定规范性

文件，规范本市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

二、编制过程

2024 年 1 月，启动《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从业单位信用分类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编

制工作；3 月，编制完成《办法》（初稿）；4~5 月，完成办

法初稿第一次修改，形成《办法》（第一次修改稿）；6~7 月，

完成办法第二次修改，形成《办法》（第二次修改稿）；8 月，



完成办法第三次修改，形成《办法》（第三次修改稿）；2024

年 9 月，召开局内处室座谈会并进行意见征询，修改完善后

形成《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全文共分为四章十九条。主要包含总则，信用

分类，监督管理，附则以及 2 个附件。

第一章总则包含五条内容（第一条至第五条）

一是定义了从业单位和从业个人，系指在本市从事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并能够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性质的机构，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个人是指在上述从业单位中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二是规定了从业单位分为两大类，即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与评估和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效果评估从业单位；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修复工程施工从业单位。

三是规定了分类管理周期为一个自然年。

四是要求市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根据从业单位所属类别，

组织开展从业单位信用分类管理工作，各区生态环境管理部

门配合市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对从业单位实施信用分类管理。

五是规定了工作方式，并要求开展从业单位信用分类，

不得向从业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章信用分类包含九条内容（第六条至第十三条）



一是由市生态环境局建立上海市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项目从业单位信用分类指标体系（以下简称“信用分类

指标体系”）分类指标体系包括从业单位的基本能力、业务

水平、诚信记录等内容，基于此开展分类评价。

二是要求从业单位应按规定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系统”（以下

简称“信用记录系统”）中统一记录本单位和从业个人基本

情况信息、业绩情况信息，通过“一网通办”补充登记从业

人员职称、社保缴纳证明、设施设备、奖惩信息等，并对相

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从业单位和个人基

本情况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自信息变化之日起 15 个工作

日内在信用记录系统或“一网通办”变更其基本情况信息。

三是规定从业单位信用分类结果分为 A 类（优）、B 类

（良）、C 类（中）、D 类（差）四个类别，由市生态环境管

理部门根据分类管理周期内从业单位的信用分类指标评价

结果进行划分，其中 D 类涉嫌严重失信行为。

四是规定了评价告知、异议处理、结果发布和共享等内

容。市生态环境管理部门于每年五月通过“一网通办”将上

年度信用分类拟定结果告知相关从业单位，从业单位和其他

单位、公众对信用分类结果有异议的，可提出异议申请。市

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对异议情况进行复核，根据复核情况修正

或维持信用分类结果，并告知异议人或相关从业单位。公示



和异议处理结束后，由市生态环境管理部门通过政府网站公

布本市从业单位信用分类结果。

第三章监督管理包含五条内容（第十四条至第十七条）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可对纳入本市土壤污染防治综合监

管平台的项目开展监督检查；根据信用分类情况，对从业单

位实施分类监管。

第四章附则包含两条内容（第十八条至第十九条）

主要规定了办法的解释权及实行日期和有效期。

附件为两大类从业单位的信用分类指标体系具体内容，

由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根据从业单位类别以及相应的

信用分类指标体系进行评分。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是信用分类实施时间。《办法》拟于 2024 年底前印发，

2025 年一季度生效，2026 年开始对 2025 年度从业单位执业

情况开展信用评价。

二是需从业单位录入的数据。根据生态环境部统一要求，

从业单位需要通过国家信用记录系统录入从业单位信息，业

绩信息，人员信息等。我局将通过对接国家系统直接获取上

述内容，无需从业单位额外重复录入。从业单位需要补充填

报信息仅包括人员职称信息，设施设备信息，年度奖惩信息

等，其中职称信息、设施设备信息只需要录入一次即可。年

度奖惩信息每年录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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